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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核心基金」公眾諮詢
為鑽攬毯屁貞揖拼E盛世告黨才案

諮詢問題回應表格

(諮詢問題補充資料載於第3至 4頁)

你支持按諮詢文件中第 36(吋至(白段所述的方式引進「核IL.'基金」的方向嗎?
回支持口不支持

你是否同意在所有強積金計劃中，作為預設基金的成分基金應大致相同。

回同意口不同意

你認為「核心基金」以晝。一的預設基金作為基礎是否恰當?

回是口否

你是否同意「申亥心基金」的適當投資方式，是隨著成員越來越接近的歲而自動降低風險?

回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初步而言，把「核心基金」的費用總額維持在 0.75%或以下的水平，是合理的做
法。

d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中期而言，把「核心基金」的開支總額(即基金開支出率)維持在 1.0%或以下的
水平，是合理的做法?

白布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應以被動的、以指數為本的投資策略，作為強積金「核心基金J 的主要投資方式?

回同意口不同竄

你是否同意諮詢文件中第 78及 79段所述的處理實施及過渡事宜的一般原則 φur同意口不同意
你是否同意諮詢文件中第 81段所述，有關如何為現有預設基金的強積金成員作出過渡安排的建

吉祥說除此老 7t;- @鴻毛?仙
同意口不同意公正阿毛?忙于 k( 一--~一一

們弘斤 2坦Mf

固處畫重重量(請參閱背頁所載的「個人資料收集聲明J)

姓名(~但必要):

機構名稱(如適用，非必要):

地址(如適用，非必要):

請於 2014年9月30 日或之前，將填妥的回應衰格傳真至 31830502 。

如有查詢，請致電積金局熱線 2918 0102。
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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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動僻收集聲明

l 本個人資料收集聲明是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H第 486章)({私隱條例))的規定編寫。本聲明
列出積金局收集你的個人資料 1的用途，你就積金局使用你的個人資料而同意的事項，以及你根據{私
隱條例}享有的權利。

2 你就本諮詢文件提出意見時，是否向積金局提供個人資料純屬自願。

收集動抖的目的

3 積金局或會為以下任何一個或多個目的，使用你在本諮詢文件意見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
執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授予積金局的法定職能:

﹒進行資料研究及統計;
﹒就本諮詢文件進行公開諮詢工作，及/或
.與上述目的直接有關的任何其他目的。

披露個人資料

4. 就本諮詢文件作公開諮詢的過程中，積金局或會向(香港或其他地方的)公眾人士披露你在本諮詢文件
意見書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積金局亦可能會向公眾人士披露本諮詢文件提供意見人土/機構的姓名/
名稱及其意見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並在諮詢期內或總結公眾意見的時候或之後，把上述資料上載到積
金局網站或干U印在積金局的刊物內。

查閱資料

5. 根據{私隱條例〉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及修正你於積金局的個人資料，以及索取你在本諮詢文件意
見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副本。積金局有權為符合資料查閱要求的規定而收取《私隱條例}第 28i，點府
准許收取的費用。

保留資料

6. 積金局將保留公眾人士為自應本諮詢文件而提供的個人資料，宣至達致上述目的為止。

查詢

7 如對在本諮詢文件意見書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或要求查閱或修正該等個人資料，請以書面形
式向積金局提出﹒

香港

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
環球貿易廣場的樓 1501A及 1508室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個人資料(私隱)主任

:個人資料指{個人資料何必是)條例}所界定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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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詢問題補克勤抖

盟昆主按諮詢文件中第 36(吋至 (d)段所述 r核心基金」建議的主要元素包括下列各項:

a. r核心、基金」將建童基於劃一的預設基金。每個強積金計劃的預設基金應大致相同。
這些預設基金將作為沒有作出成分基金選擇的計劃成員的投資基金，並用以作為「核
心基金」

b 作為預設基金. r核心基金」應探取適合退休儲蓄的投資方式，平衡長期風險與固
報。預設基金的投資方式，必須特別配合其作為沒有或不想作出選擇的成員的長遠
退休儲蓄策略的用途。可取的投資設計也許是採取「人生階段」或「目標日期」投
資方式;

c. r核心基金」應要物有所值﹒強積金「核心基金」的設計及提供方式對計劃成員而
盲，必須是物有所值的，以及

d r核心基金」可供所有強積金計劉成員選擇。雖然「核心基金」是沒有作出投資還
擇的計劃成員的預設基金，但由於其設計特點是作為長遠的退休儲蓄工具，及收費
低廉，因此該基金亦可供有意作出投資選擇的成員選擇。

盟盟主且 2 諮詢文件中第 37至40段節錄:

現時不同強積金計劃採用的預設成分基金因計劃不同而差別很大。在這個方式下，兩名
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僱員，即使他們所有情況相間，但由於僱主為他們採選了不同計畫 rr '

他們面對的退休儲蓄結果也可能會大不相同。基於強積金計劃成員轉移供款的權利，強
積金計劃成員的背景應整體上大致相同，因此原則上，對於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成員而
言，他們的供款所作的投資似乎沒有理由因計劃不同而有差異。

因此，建議規定所有強積金計劃提供大致同類的一個或多個成分摹金，作為該計劃的預
設基金。

指定一個劃一的預設方式並以此作為計劃的「核心基金 J 亦將有助對不同強積金計劃
及同一計劃內不同基金的投資表現和收費，釐定較佳基準及作出比較。現時要對不同計
劃及服務提供者作有意義的比較，會受制於各計畫 j的成分基金範圍和類別的差異。採用
劃一預設基金作為「核心基金 J 將有助計劃成員及市場評論員集中就單一要點作基本
比較，亦會清晰顯現因收費水平或開支較高而拖低表現的主要差異，從而加強營運者的
市場紀律，確保其令收費及投資結構更完善，為成員帶來更佳投資結果。假以時日， r核
心基金」將可驅使強積金制度下的其他基金相互競爭及減低收費。

盟靈且諮詢文件中第 41至49(d)段節錄:

退休儲蓄制度(例如強積金制度)的投資特點之一，是成員在緊接退休前的一段年期，
特別易受投資市場衝擊的影響。快將退休的成員若經歷數年投資失利，他們為退休儲蓄
收復失地的機會使少得多。除了距離退休的年期較短外，他們受投資市場衝擊所影響的
儲蓄金額亦可能較大。

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有助臨近退休人士大幅降低風險的投資方式，較適合作為退休儲蓄
計劃的預設投資策略。

積金局最近與經合組織合作，以香港的數據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確認，如政策目標是要
平衡以下兩者:保障快將退休而沒有作出投資選擇的計劃成員，以免他們受到極其負面
的投資結果所影響;以及提供較佳的回報中位數，則可取的投資方式是採用會隨著成員
日漸接近的歲而逐步減少高風險資產投資的人生階段/目標日期投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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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直至且至諮詢文件中第 50至58段節錄﹒

強積金「核心基金」的設計及提供方式應該要基於物有所值的原則。

現時，積金局網站設有「低收費基金列表 J '列載費用在1.0%或以下，或開支總額在 1.3%
或以下的基金 o 政府及積金局預期，核心基金」的收費總額應大幅低於低收費基金列
表的門檻'建議規定組成「核心基金」的成分基金的費用應為管理資產的 0.75%或以下。

由於基金開支比率包括成本和費用，因此會比單純的費用水平為高。鑑於成立新基金所
涉及的成本會對整體開支造成影響，因此基金開支比率需要一段時間才轉趨平穩，但預
期，中期而言(例如實施「核心基金」後三年) ，，核心基金」內的成分基金以基金開
支比率形式顯示的開支總額(即不僅是費用，還包括從基金扣除的其他開支)應維持在
1.0%或以下。

盟墨 Z 諮詢文件中第 66至73段節錄:

要令成本及費用盡量維持於最低水平的方法之一，是要確保投資結構的設計具有效率。
其中一個可影響設計效率的元素，是應否以被動式、以指數為本的投資策略(不論是在
成分基金層面抑或基礎基金層面) ，作為「核心基金 J 的主要投資方式。儘管主動式管
理實際上能否較被動式管理賺取較佳回報仍存在爭議，但有一點似乎是無可爭議的，就
是採取被動式管理的基金所招致的成本和費用低於採取主動式管理的基金。因此，建議
在可行情況下，核心基金」應主要採取被動式的投資策略令沒有或不想作出投資決定
的成員的權益獲得更佳保障。

盟旦旦按諮詢文件中第 78及79段:所述﹒

一如其他重大改革，改變現狀並轉變至新安排的實施及過渡安排會帶來不少挑戰。雖然
在實施新「核心基金」時，主要的過渡議題是決定應把多少 (a)現有累算權益及 (b)未來供
款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 J '但有關細節需待諮詢文件提出的多項議題得出最後決定後，
才能全面考慮。對於之前己清楚選擇其強積金權益的投資方式的強積金計劃成員而言，
新「核心基金」並不會影響其累算權益或供款的投資方式。不過，所有現有強積金計劃
成員均應獲悉、新「核心基金」安排，因為他們日後在重新審視現有強積金投資選擇時，
或許會把這項因素納入考慮範圍之內，尤其是考慮是否選擇新的「核心基金」作為其現
有累算權益及/或未來供款的投資策略 o

概括而言，現有強積金計劃成員若之前並無作出成分基金選擇，其累贅權益及未來供款
{更應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J' 除非他們選擇把供款投資於其自選的其他成分基金。成員
會預先獲告知新安排，如果他們想重新選擇基金的話，可重新作出選擇;但如果他們沒
有作出選擇，其供款便會投資於新「核心基金」。計劃的新成員(例如剛轉新僱主的僱員、
第一次把權益轉移至另一個計劃的僱員或於計劃內開設新的特別白願性供款帳戶的僱
員)的供款將會投資於新的「核心基金 J' 除非他們選擇把供款投資於其自選的其他成分
基金。

圓靈旦按諮詢文件中第 81段所述:

至於有關如何為現有預設基金的強積金成員作出過渡安排，視乎是次諮詢收集所得的意
見及進行進一步法律分析的結果，如計劃的受託人或管理人不能容易識別從未作出投資
選擇的成員，建議所有把全數供款投資於現有預設成分基金的成員均有機會重新選擇基
金，但若成員沒有作出選擇，其累算權益及未來供款便會投資於新「核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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